







甬团〔2019〕2号


关于聘请宁波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
青少年事务工作室首批驻室代表、委员的通知

市未保委、市预青专项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区县（市）团委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，拓宽青少年社会参与渠道，维护我市青少年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市青少年的健康成长，经市人大、市政协推荐，经研究，决定聘请叶明等16位同志为宁波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青少年事务工作室首批驻室代表、委员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宁波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青少年事务工作室首批驻室代表、委员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宁波市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月17日
附件

宁波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青少年事务工作室
首批驻室代表、委员名单
（按姓名笔画排序）

市人大代表：
叶  明    宁波市律师协会会长，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
邱海燕   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副院长、主任医师
杨云生    宁波市惠贞书院校长、中学高级教师
金  莹    宁波市海曙区医疗保障局局长
郑玲娟    宁波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
俞海波    宁波北仑溢泉山庄董事长，北仑巾帼园艺发展有限公
          司总经理、舒谛诗养生会所总经理
市政协委员：   
卢科霞   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时政新闻部主任
卢学伟    胡陈健硒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
李  锋    共青团宁波市委副书记  
汪剑君    宁波轿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
吴友旺    中聘集团股份（国际互联网广场）董事局主席 
竺浩兴   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副主任
郑思南   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副行长
徐  毅    浙江宣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
葛丽娜   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团委书记
潘建亮    宁波市青少年宫（宁波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）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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